
 

 
—  1  — 

安 政 通 报 

 

 

第六十二期 

 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8 月 29 日 

 

 

邹 顺 生 同 志 

在全市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

（2015 年 8 月 21 日，根据录音整理） 

 

一直以来，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

管理工作，无论是主体生态功能区的定位，还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

水源涵养区的保护，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管理都是十分重要的

环节。今年以来，市委、市政府密集开展调查研究。去年 7 月 18

日徐启方市长主持召开办公会专门研究以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

行管理为重点的汉江水质保护工作，明确了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，

落实了组织机构，确定了由市住建局作为主管部门来推进此项工作

等一系列重要问题。今年 1 月 12 日，第一次市长办公会再次专门

研究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，明确了两年内将转移支

付的 30%专款用于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管理。1 月 19 日市政



 
—  2  — 

府又召开了全市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会议，对“两

场（厂）”建设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,我也先后召开了 4

次专题办公会议研究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工作。从市政府督查室元

至 7月份督查反馈的情况看，应该说工作很有成效，今年年度目标

任务基本能够实现，对实现“十三五”的良好开局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下一步工作该如何抓，我想谈三个方面的意见。 

一、坚持问题导向，紧盯任务欠账，年度目标任务必须完成 

坚持“问题导向”是今天会议的核心内容。对照各县区全年

目标任务和元至 7 月份的工作进度，市政府督查室下发了任务欠

账清单和下半年工作任务安排，希望大家结合年初目标任务，结

合稳增长、扩投资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快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进度。

重点抓六件事：一是建成的是否通过验收，需要填平补齐。“两场

（厂）”建设工程如果没有通过验收，就会造成以后的运行无法达

标，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也不可能达标。各县区要围绕项目验收

所需的材料，抓紧补齐。二是在建的是否达到进度要求，需要加

快推进。对照全年目标任务，要倒排工期，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

度。三是直排是否杜绝，需要坚决落实。我们年初提出的要杜绝

汉江直排问题，目前是否还有直排问题，要进行全面彻底的排查。

四是运行的是否规范达标，需要强化监管。五是空白的要编制规

划，需要协调衔接。按照先抓县城，再抓沿江重点镇的分层推进

办法，切实做好规划编制的衔接。各县区所编制的规划要进发改

委项目盘子，市发改委要切实做好“十三五”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

规划编制工作的纵向衔接，尽量把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项目规划挤

进中省“十三五”规划盘子。六是机构人员执法监管的能力是否

具备，需要加强。机构人员问题市上已经解决，各县区要结合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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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改革抓紧研究解决到位，同时要强化执法监管能力。请大家结

合今天会议精神及有关情况通报，及时向主要领导作好汇报，研

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

二、多措并举，紧盯资金筹措，相关政策必须落实 

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管理的核心是资金问题。污水要收

集，污泥要处理，还要配套雨污分流工程，垃圾要配套渗滤液处理，

这些都需要资金。同时“两场（厂）”运行管理需要一定成本，我

市主要是生活污水处理，基本没有工业污水，而生活污水收费又必

须适当。如何破解“建设和运行都需要钱”的两难问题？要切实把

握好以下几个方面。一是今明两年内中央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

30%资金必须用于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，市本级 30%

资金市财政局要抓紧拨付到位。各县区财政转移支付的 30%也必须

专项用于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管理。二是用好水价调整政策。

中心城区水价已做调整。市物价局已将水价定价权下放到各县，各

县要运用好水价调整政策。三是抓住“南水北调”天津市对口援建

的机遇，由市发改委负责，增加“南水北调”对口援建中关于“两

场（厂）”建设项目的比重。四是市发改委和市财政局要积极做好

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配套管网项目前期工作，加快编报“两场（厂）”

及配套管网项目。五是积极争取环保和移民搬迁等方面对“两场

（厂）”建设的投入。六围绕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及存量资产和增量

资产，组织外出考察学习，积极探索“PPP”项目运作模式。七是

要高度重视技术性措施，继续探索分体式处理及其他先进技术工

艺，依靠科技来节省投资，提高运行能力和水平。 

三、强化督查考核，紧盯责任落实，相关部门必须通力协作 

各县区人民政府是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管理的责任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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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中心城区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管理的主体是汉滨区人民

政府。各县区人民政府要切实担负起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管

理的责任。市直各相关部门要更好的发挥职能作用。市发改委要

抓好“十三五”规划的完善，抓好“南水北调”对口援建及“两

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项目、“PPP”项目的申报；市物价局要加强

对各县水价调整工作的指导；市财政局要盯紧国家生态补偿财政

转移支付 30%资金的拨付，加强监管，确保专款专用，由市财政局

牵头，市发改委、市住建局配合，积极做好“PPP”项目的包装；

市环保局要加大执法力度，依靠执法促进工作。从各县区的具体

情况看，有 5 个县的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工作由住建部门牵头主抓，

有 5 个县的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工作由水利部门牵头主抓，市水利

局要做好由县水利局牵头主抓的 5 个县的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工作

的指导，同时要加强自备水源及水政执法，积极探索自备水源管

理机制。涉及到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项目的土地问题，国土部门必

须全力支持。市政府督查室、市考核办要加强对“两场（厂）”建

设和运行管理的跟踪督查与考核。 

“两场（厂）”建设和运行管理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，希望

大家积极谋划，勇于担当，切实按照目标责任清单抓好工作落实，

为加强汉江水质保护和促进循环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主送：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。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办 

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